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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对外合作，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根据国家、省、市的有关政策及法规，结合社旗县实际，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第一条　适用范围：凡在我县行政区域内投资的县外法人和自然人及其他引进县外资金的个人或组织。投资范围包括固定资产（不含土地征用费，下同）投资5000万元以上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新征地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租赁厂房的工业项目，达到一定规模的一产、三产项目，投资方式包括新建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和收购、兼并、租赁原有企业或企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二次投资等形式，适用本优惠政策（不含矿产开发、自然资源利用项目、特许经营权出让项目、初加工和房地产项目，下同）。
第二条  土地政策：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工业项目，具备单独供地条件，按照省相关部门要求，新征用地给予单独供地。其他项目按产业分类，同类合并，进驻标准化厂房。
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新征地工业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绿化率、非生产性设施用地面积达到国家和省国土部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标准》的，按照工业用地招拍挂程序获得土地使用权，依法取得不动产权证。项目方承担不低于国家规定社旗县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价款,具体标准由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会同国土、招商、发改等部门商定。
第三条　总部经济鼓励政策：新设立或新迁入，在社旗县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实行统一核算，每年在本县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所得不低于500万元，实际到位注册资本金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下同），上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亿元，承诺在社旗经营期限不少于10年。被认定为总部经济的企业，在开办、搬迁、用房时按“一事一议”原则给予适当补助。
第四条　企业上市扶持政策：根据证监会对国家级重点扶贫县IPO上市简化政策，社旗县做为国家级贫困县，对注册地在社旗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开辟绿色通道。
企业首次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奖励200万元。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的，奖励100万元。上市企业以配股或增发方式实现再融资，且县募集资金80%以上投资于社旗县的，按照实际投资资金的1‰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限额为100万元。
第五条　纳税奖励政策：新取得用地的县产业集聚区内工业项目，自投产之日起且年亩均工业税收达到2万元以上；租赁厂房项目（租赁标准化厂房，闲置厂房或者可用工业用地），自投产之日起且年缴纳工业税收达到50万元以上，五年内享受纳税奖励政策：其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所得部分，前三年全额奖励，后两年每年奖励50%。新取得用地的入驻县产业集聚区工业项目，建成投产并经县招商引资工作指挥部考核，投资强度和额度达到合同约定，依法办证时所交纳的契税、耕地占用税县级所得部分全额奖励给投资方，企业缴纳的土地使用税前三年全额奖励。
被认定为总部经济的企业，从运营之日起5年内享受经营税收奖励政策，以在社旗县缴纳的经营税收县级地方所得的50%给予奖励。
企业在拟上市期（指企业与所聘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所签订的协议或上市金融部门对有关上市培育认可下达的有关文件通知，或已同券商签订保荐协议），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给予奖励。
年纳税100万元以上的新上三产类项目，其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县级所得部分依照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工业项目给予奖励。
以上税收奖励全部用于项目技术改造、科研开发及扩大再生产。
第六条　出口创汇运输补贴政策：对投资出口创汇型企业，在享受国家、省、市对出口创汇的各项优惠政策外，凡年创汇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国内运输补贴除享受上级政策外，县财政另予以适当补贴奖励:即出口社旗县产业集聚区内加工企业的商品，每出口1美元商品可获得0.05元人民币的国内运费补贴（是指出口商品由社旗县发运至国内边境、口岸所发生的运费），补贴金额以海关统计的出口额为计算依据，运费补贴每年办理一次。
第七条　收费政策：外来投资企业在申办、建设、投产过程中，办理证照只收取工本费，县级行政性收费（基金）全免。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企业，自建成之日起，除污水处理费外，五年内免收县级行政事业性规费和服务性收费。
第八条　招工培训政策：入驻县产业集聚区项目，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协助企业招工，并免费代为培训上岗技工。
第九条　帮办服务政策：入驻县产业集聚区的工业项目（或投资额达到一定规模的一、三产类项目），每个项目成立由县级领导和相关单位组成的帮办服务小组，为项目入驻、建设、手续办理提供全程帮办服务，实行限时办结制，实现投资方与县内职能部门零接触，与项目所在地群众零接触。
第十条　产品销售政策：本县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政府采购时，同质同价情况下，优先采购使用本地企业产品。
第十一条　凡引进重大项目又符合县主导产业，科技含量高、国外及港澳台知名投资商、国内外“五百强”企业、行业龙头投资项目，按“一事一议”的原则，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具体内容以项目入驻协议合同为准。
第十二条　仓储、物流园、专业市场、四星级以上酒店等三产类投资项目；学校、医院等民生投资项目；种植基地、养殖基地等一产类投资项目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大小，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给予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固定资产数额的认定，由企业提供基础资料，由财政、审计部门牵头，在企业入驻时进行预审，全部建成后进行投资审计认定，审计结果作为优惠政策兑现的依据。
第十四条　本优惠政策由县委、县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商县招商局承担。如果遇到国家重大政策调整，以国家政策为准，具体优惠政策兑现以县招商引资工作指挥部审定报县长办公会批准执行。
第十五条　本优惠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引进的项目按原相应时期政策及协议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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